




名点报名手续。具体事项由省教育考试院安排。

第十一条 根据全省统一安排，高职单招报考设第一志愿和第二

志愿，考生可选择 1-2 所院校报考。按照院校志愿优先原则，我校优

先录取一志愿考生，特此提醒考生注意，欢迎第一志愿报考我校。

第十二条 填报我校志愿的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可在学院所有

专业中任选 2 个专业进行填报，并表明是否同意专业调剂，中职考生

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含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可在同一二级学院选择 2 个

专业进行填报，并表明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在报名系统中多填专业视

为无效。

第十三条 具体报名方式。全省高职单招统一报考和填报志愿时

间为 2023 年 2 月 21 日－28 日。高职单招实行网上报考，报考工作

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考生可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

综合信息平台(网址:https://ks.hneao.cn)或“潇湘高考”APP 填报报考

信息。

第十四条 空中乘务专业（航空服务方向）要求：身体健康，五

官端正，肝功正常，无残疾，无重听，无口吃，无色盲、色弱，无精

神疾病病史，双眼矫正视力不低于 4.8，女生身高 163cm－175cm，

男生身高 174cm－185cm，无纹身，面部及着夏装时身体裸露部分无

胎记、疤痕。身体条件符合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

证管理规则》中规定的有关岗位的身体标准。

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要求：无色盲及色弱，身体条件符合中国民

用航空局《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中规定的有关岗位的

身体标准。

第五章 考试与考核

第十五条 我校将本着公平、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按照国家

教育考试相关规定，在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组织



单独招生考试录取工作。

第十六条 参加我校今年单独招生的湖南考生分为应届普通高中

毕业考生（使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作为有效成绩，以下简

称“应届普高生”）、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

（含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毕

业生，使用职业技能测试作为有效成绩，以下简称“非应届普高生”）。

第十七条 考试科目安排及总成绩计算办法

1.应届普高生：应届普高生以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语、数、外三门

成绩之和作为录取总成绩，总分 300 分。对于报考空中乘务专业的考

生还需参加学校组织的面试，面试时间与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

生及同等学力考生同步，对面试不合格的考生将不予录取空中乘务专

业。

2.非应届普高生：参加由我校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考试形式为

线上面试，总分 300 分。职业技能测试按照专业分别确定测试内容，

具体考试形式及成绩评定办法见我校官网公布的考试大纲。

第十八条 线上面试时间为 3 月 11－12 日，具体的考试安排将公

布在我校官网（http://www.tlmzy.com）。

第六章 录取规则

第十九条 应届普高生及非应届普高生的类别认定及高中学业考

试成绩的认定以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报名数据为依据，如报名数据与

事实情况不符，考生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经报名点认定方可改变，

如无法提供材料及认定结果，则以报名数据为准。高中学业考试有效

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高生必须按照非应届普高生的要求参加线上面试，

并按非应届普高生类别进行录取。

第二十条 录取办法：根据各专业录取计划数按总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进行录取，录满为止。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

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填报的第一专业计划数已满，则根据考生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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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专业进行录取，若第二专业也无法满足，根据考生成绩高低，

服从调剂的考生在所有专业内进行调剂录取。

第二十一条 遇到总分相同情况，依次按考生职业适应性（技能）

测试、语文、数学、外语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如所有成绩全部相同，

则增加计划全部录取。

第二十二条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统筹安排，2023 年高职单招按一

志愿、二志愿分别组织考试及录取。一志愿考查结束后，我校将于 3

月 15 日－19 日通过官网（http://www.tlmzy.com）发布公示单独招

生拟录取名单，经公示且无异议的预录取名单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审

核、备案。在此过程中，对放弃录取资格空缺出来的计划，按章程第

二十条进行录取。

第二十三条 若一志愿生源不足，则组织第二志愿报考我校且未

被第一志愿录取考生举行测试并录取。二志愿考试只针对应届普通高

中考生、中职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

二志愿考试时间为 4月 8 日－9日，考试要求及录取原则与第一

志愿一致。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将取消考生录取资格

1.填报虚假高考报名信息；

2.经查实存在考试作弊行为；

3.未按要求办理录取确认手续；

4.考生及家长明确要求放弃录取者。

第二十五条 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参加本年度统一高考和普通高

校对口招生考试。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转学，原则上不转专业。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考试及录取结束后，学校第一时间将考试结果及拟

录取考生情况在学校官网公示。

第二十七条 单招期间，确保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并主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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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对单招考试、录取全过程监督。

第二十八条 凡在单独招生中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按《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 33 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 36 号）所确定的程序和规定，

对在单招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及有关工作人员从严查处。欢迎考生、家

长及社会对我校高职单招工作进行监督，我校的投诉举报电话为

0997-8662023。

第八章 入学与注册

第二十九条 学生入学后，学校将在 3 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

进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和入学资格复查。复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规定。

2.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合乎相关规定。

3.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

4.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要求，能否

保证在校正常学习、生活。

第三十条 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

确定为复查不合格，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清退；情节严重的，学校将移

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 复查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

学习，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需要在家休养的，可以

按照相关规定保留入学资格。复查的程序和办法，由学校规定。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七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

知书，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

期入学者，应当向学校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

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九章 收费标准及资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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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收费标准和奖、贷、助政策

1. 收费标准：学费：3300 元/年/生，住宿费 600－800 元/年/生

( 4-6 人间 ) 。

2.湖南考生被我院录取后，经本人主动申请签订兵团就业协议的，

还可享以下优惠政策：

（一）生活补助每生三年 6000 元。

（二）教材和交通补助每生三年 3500 元。

（三）学费补助 3300 元/年，三年合计 9900 元；

3.根据国家、地方的相关政策，并结合学院实际，学校建立了完

善的奖、贷、助体系。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4.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学院开辟了“绿色通道”，

学生可根据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申请“国家助学金”及“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等。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通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和塔里木职业技术学

院官网向社会发布，对于各种媒体节选公布的章程内容，如理解有误，

以学校公布的完整单独招生章程为准。

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于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十六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如遇教育部、湖南省教

育厅相关招生政策调整，以公布的最新政策为准。

信息发布网址：http://www.tlmzy.com

招生咨询电话：0997-8662266，8662277

招生咨询邮箱：344066660@qq.com

监督投诉电话：0997-8662023

各专业咨询电话：

现代纺织技术专业 18799524661（杨老师）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13779785675（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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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18999666138（张老师）

电子商务专业 15764328306（唐老师）

旅游管理专业 15199600584（李老师）

学前教育专业 17690573573（肖老师）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 17690571702（苟老师）

空中乘务专业 18963885556（王老师）

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 15835886056（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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